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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与湖北慧智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慧智”）、北

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桑德工程”）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累计关

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71.3 万元。 

2、公司与其关联关系的说明： 

鉴于湖北慧智、北京桑德工程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公司及公司控

股子公司与上述公司签署经济合同的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事项。 

3、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所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同意后即可实施。 

 

一、 交易事项概述： 

1、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与湖北慧智、北京桑

德工程签署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合同，具体如下： 

合同名称 公司方 关联交易对方 
交易

性质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服务

合同 

赣州虔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湖北慧智环境科

学研究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编制《环境影响

报告书》 
20 

环境影响评价合同书 
襄阳桑德汉清水

务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编制《环境影响

报告书》 
26.5 



合同名称 公司方 关联交易对方 
交易

性质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环境影响评价合同书 
老河口桑德清源

水务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编制《环境影响

报告书》 
22 

环境影响评价合同书 
鄂州桑德鄂清水

务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编制《环境影响

报告表》 
6 

衡阳市餐厨废弃物渗滤

液等八项目设计合同 

启迪桑德环境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桑德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渗滤液工程初

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 

96.8 

合计：     171.3 

2、关联关系说明 

湖北慧智、北京桑德工程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故其与公司及公司

控股子公司签署经济合同的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事项。 

3、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171.3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回避了表决，以 8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表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同意后即可实施。 

二、 关联方相关情况介绍： 

（一）关联交易对方湖北慧智情况介绍 

1、湖北慧智基本工商注册信息 

企业名称：湖北慧智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MA487MYP0X 

注册地址：咸宁市银桂路 15 号 

法定代表人：贺义锋 

注册资金：560 万元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5 年 11月 12 日 

经营范围：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科研；环境保护技术咨询。（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80.81%股份，湖北迈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其

9%股份，万智勇等 10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其 10.19%股份；湖北慧智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

长文一波先生。 

2、湖北慧智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咸宁市环境科学研究院，2015 年 8 月被桑

德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湖北慧智拥有一支技术基础雄厚、层次结构合

理、学科配套齐全的科研队伍，主要从事环境保护规划、环境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环境管

理与环境政策研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环境技术咨询等业务。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湖北慧智总资产为 176,357.60元，净资产为-140,920.81元，

2015 年度实现利润总额为-336,549.21 元，净利润为-336,549.21 元。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湖北慧智总资产为 614,590.98 元，净资产为-818,657.61 元，

2016 年 1-6月利润总额为 0 元，净利润为 0 元。 

3、关联关系说明： 

湖北慧智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湖北慧智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4、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湖北慧智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业务涉及环境保护规划、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环境技术咨询等领域，先后承担了咸宁市《“十二

五”环保规划》、《创建国家级环境模范城市规划》等环境保护宏观规划研究工作，同时依托

其股东的资源优势，在全国范围内与众多污水处理厂建设及提标改造项目、餐厨垃圾处置项

目等开展合作，并提供环境方面技术支持，具有较为丰富的环境咨询经验，涉及本次关联交

易的相应协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二）关联交易对方北京桑德工程情况介绍 

1、北京桑德工程基本工商注册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000410286471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皂君庙甲 7 号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注册资金：5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公司成立日期：1999 年 11月 30 日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限分支机构经营）；研究、开发水处理技术；提供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承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程；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工程设计、工程咨询（涉及专项许可的项目经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桑德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其 75%股份，北京伊普国际水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25%

股份；北京桑德工程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 

2、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业务涵盖市政污水、市政给水、工业废水、工业给水、

废水深度处理循环再利用等各项领域，多年来主要从事工业、市政污水处理与回用、工业及

民用给水市政工程等各项环境工程项目的设计开发及建设，具备从事设计咨询（D﹠A）、项

目投资（BOT）、建设运营（DBO）、总承包（EPC）、设备集成（EI）、运营管理（O﹠M）等类

型的一站式服务业务实力。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桑德工程总资产为 7,511,101,016.98 元，净资产为 

2,177,481,757.75元，2015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469,578,651.47元，净利润 401,342,225.87

元。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北京桑德工程总资产为 8,613,018,230.07 元，净资产为 

2,459,670,369.12 元， 2016 年 1-6 月实现利润总额  330,780,742.77 元，净利润

281,163,631.35 元。 

3、关联关系说明： 

北京桑德工程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公司与北京桑德工程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4、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桑德工程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业务涉及市政污水、市政给

水、工业废水、工业给水、废水深度处理循环再利用等领域，多项技术和项目被列入国家重

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和示范工程，其在环保行业内具备工程设计、项目建设以及运营管理实

践经验，交易对方的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涉及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应协议能够得到有效

执行。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所述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各方业务的日常经营性需求，经各方平等协商，遵循自愿、

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基础，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湖北慧智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1、2016 年 10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赣州虔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湖北慧智（乙

方）在江西省赣州市签订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金额为人

民币 20 万元。 

（1）项目背景 

赣州虔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3 月，主要负责建设运营赣州市餐厨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该项目运营规模为 200 吨/日，总投资预计 10,318.44 万元。

应该项目建设所需，特委托湖北慧智编制赣州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 

（2）合同主要条款 

①评价经费及支付方式： 

经双方协商，赣州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评价经费

（固定包干总价）贰拾万元。 

2、2016 年 10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襄阳桑德汉清水务有限公司（甲方）与湖北慧智（乙

方）在湖北省襄阳市签署了《环境影响评价合同书》，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6.5 万元。 

（1）交易背景 

襄阳桑德汉清水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 月，主要负责运营湖北省襄阳市余家湖污

水处理厂，该水厂一期设计处理量为 2.5 万吨/日，主要采用 A2O 氧化沟工艺处理襄城经

济开发区的工业污水。鉴于工业污水所含污染物成分复杂，为保证出水水质达标，襄阳桑德

汉清水务有限公司拟对该项目进行技术改造，特委托湖北慧智编制余家湖污水处理厂技术改

造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2）合同主要条款 

①甲方义务为提供工作经费、提供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所需的基本资料并对其技术

可靠性负责等； 

乙方义务为向甲方提交正式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一式六份，《报告书》技术质量满足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要求，并对其技术可靠性负责。 

②环评经费为人民币 265,000 元，协议经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后生效。 

3、2016 年 10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老河口桑德清源水务有限公司（甲方）与湖北慧智

（乙方）在湖北省襄阳市签署了《环境影响评价合同书》，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2 万元。 



（1）交易背景 

老河口桑德清源水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6 月，主要负责建设运营老河口陈埠污水

处理厂，该项目一期（第一年至第四年）处理规模为 1 万吨/日，二期规模 1.5 万吨/日第四

年完成建设。目前，老河口桑德清源水务有限公司拟进行二期建设，特委托湖北慧智编制老

河口陈埠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2）合同主要条款 

①甲方义务为提供工作经费、提供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所需的基本资料并对其技术

可靠性负责等； 

②环评总经费为人民币 220,000 元，协议经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后生效。 

4、2016 年 10 月 24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鄂州桑德鄂清水务有限公司（甲方）与湖北慧

智（乙方）在湖北省鄂州市签署了《环境影响评价合同书》，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6万元。 

（1）交易背景 

鄂州桑德鄂清水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主要负责建设运营鄂州市城区污水处

理厂，该项目分三期建设，远期处理规模为 12万吨/日，截至目前已完成二期工程建设，处

理能力达到 9 万吨/日。鉴于鄂州市政府要求将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由一级 B 提升至一级 A，

鄂州桑德鄂清水务有限公司拟对该项目进行提标改造，特委托湖北慧智编制鄂州市城区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升级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2）合同主要条款 

①甲方义务为提供工作经费、提供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所需的基本资料并对其技术

可靠性负责等； 

乙方义务为向甲方提交正式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一式八份，《报告表》技术质量满足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要求，并对其技术可靠性负责。 

②工作进度 

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环评经费后正式开展工作，并在收到甲方提供给乙方所需全部资

料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报告书》的编制。 

③环评总经费共人民币 60,000 元，本合同经公司董事会审批后方可生效并执行。 

（二）与北京桑德工程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1、交易背景 

应公司投资建设的衡阳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芜湖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淮南餐厨废弃

物处理项目、焦作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重庆开县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毕节餐厨废弃物处



理项目、郑州市侯寨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渗滤液工程建设及通辽华通垃圾填埋渗滤液处理工

程所需，公司拟委托北京桑德工程承担上述项目渗滤液处理工程的设计工作。 

2、2016 年 10 月，公司（甲方）与北京桑德工程（乙方）在北京市签订了《建设工程

设计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工程名称：衡阳市餐厨废弃物渗滤液等八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2）设计费：96.8 万元。 

（3）甲方责任：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提交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

限负责，甲方不得要求设计人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 

乙方责任：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甲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进行工程设计，按

合同规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资料，并对其负责。 

（4）协议经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后生效。 

五、 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系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而发生，交易合同各项条

款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交易各方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公正、合法，遵循了自愿、等价、有偿、

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关联交易对方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存在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行为。 

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实施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主要经营活动的一个构成部分，

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公告所述关联交

易事项实施预计不会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任何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6 年年初至本次交易披露日，公司与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对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

易（不含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总金额为 4,421.79 万元。 

七、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前，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议案内容，对本

公告所述关联交易表示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湖北慧智环境科学研究有限

公司、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的关联公司，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与上述公司拟进行的交易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

原则下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

交易未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发生。 

八、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本公告所述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湖北慧智签署的环评合同；  

5、本公告所述公司与北京桑德工程签署的设计合同。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